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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

傳　真：(02)2351-2329

聯絡人：佘菀育

電　話：(02)7736-7486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1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字第107012919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貴府函詢非營利幼兒園工作人員辦理年終考核之年資

採計疑義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7年10月18日府教學前字第1070204926號函。

二、依據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第19條第1項規定：「非營利

幼兒園之工作人員應接受考核。工作人員任職至學年度終

了屆滿一學年者，應予年終考核。...。」先予敘明。

三、有關非營利幼兒園工作人員年終考核之辦理，係參考公立

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之規定，爰旨

揭人員考核年度任職期間之計算方式，得參照本部102年1

0月8日臺教授國字第1020087143號函釋示，以月計之之規

定辦理。爰此，8月中旬到職之工作人員，得採計該月年

資。

正本：苗栗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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